Hooker, Richard 胡克爾（約1553～1600） 英國聖公會神學家及護教士，除了與清教徒（Puritan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特拉維斯（Walter Travers，約1548～1635）在1586年聖殿教會（Temple Church）的辯論而名震一時外，胡克爾的一生可說是相當平淡的：1577～84，是牛津大學基督身體學院的院士；1585～91，聖殿教會的教長；兼任鄉村一些職務。到晚年，胡克爾全時間寫他一生的巨著《教會政制法規》（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），原本是八冊，一到四冊是1593年出版，第五冊是1597年，餘下的三冊，胡克爾未及整理付梓就離世，由後人給他整理出版，第六及八冊於1648年出版，第七冊則是1662年。有一段時間，人認為六至八冊不是出自胡克爾，因為書中對君主政體及主教制的看法，與十七世紀英國國教的立場不一樣，但現代研究證實，後三冊亦是出自他之手。胡克爾這套巨著的目的，是反駁清教徒對聖公會之法規、禮儀和慶典的批評，維護聖公會在伊麗莎白王朝的合法地位。
　　像他同期的聖公會神學家一樣，胡克爾開始的時候，亦是專注於與羅馬天主教爭辯，後來他與特拉維斯展開那場轟動一時的辯論後，便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反駁清教徒的批評上，立志維護伊麗莎白時期聖公會一切政制與法規的正統性。清教徒（包括特拉維斯）認為胡克爾對羅馬天主教的容忍是危險的，而傳統解釋胡克爾思想的人，又傾向推許他的大公精神，事實上他對羅馬天主教的態度，只是比當代人略為寬鬆而已。他思想的特色反而是：忠心維護君主無上的權柄（君主是英國教會最高的管治者）；國家教會分立的主張，以及強調只有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本身是真基督教的本質；後一思想使他認為羅馬天主教的教宗制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和稱義觀，是非常嚴重的謬誤。胡克爾的神學一直緊守復原教（Protestant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的立場，他自己又是個能獨立思想的神學家，使得他的作品不大受歐陸改革宗神學家的影響，他比同期聖公會的神學家更看重教父和中世紀經院學派的思想。
　　在《教會政制法規》一書中，胡克爾反對清教徒的方法，與同期護教士的方法也不一樣，當時人多數是本於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的神學立場，為聖公會的政制與法規一點一點的辯護；胡克爾則是先建立一個廣闊的神學基礎，然後再把教會的建制置於其上來解釋，就是因為這方法，使他爭議的論題不致流於瑣碎，他的巨著亦成了英國神學傳統不容忽視的一環，其貢獻相當久遠。
　　胡克爾認為，清教徒只以聖經作為宗教及教制惟一有效的指引，是不足夠的；他從中世紀神學（特別是多馬主義，Thom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61,Name=Thomism and Neo-Thomism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}）找理據，把理性與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結合起來，又融合了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和柏拉圖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的思想在其中，提出了信心與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相結合的基礎。在這基礎上，胡克爾建立了一個以理性為秩序的宇宙觀，其間是以法律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來管理的。他說，一切現實均須由和諧而合理的法律管治，這種法律是從神自己的本體發展出來，延伸到自然界的律例和人的理性，透過聖經正面的律例，而表現於教會與國家政體與法規。不同層面的存在體，均是從神而來，因此不同層面的律法，都是從神本體的理性律法而來。由此可知，聖經與人藉著古代文獻、傳統，和政治權柄的律則而表達出來的理性，都是屬於同一、普世的，又是有秩序的理性體系，它們的核心是和諧，而不是對抗的；因此傳統與權柄所蘊含的理性，可以輔助和解釋聖經。
　　胡克爾這種保守建構的必然結果，就是毫無批判性地接受現況，甚至為它辯護。一個有機、有秩序、為律則管治的宇宙觀，是支持一個有機、有秩序、為律則管治的社會；這種秩序、律例和傳統，既是以神的理性為基礎，絕對順從建制便是必須的；啟示與理性的和諧關係，亦支持教會與國家的和諧關係，它們合起來就是一個基督教的社會了。
　　胡克爾又以什麼來回應清教徒對聖公會禮儀的批評呢？他說，這些禮儀有它美麗和秩序的價值，事實上教會的慶典和記號，都有這種價值；他不重視講道，只強調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為崇拜的核心。在自然與恩典（參自然神學，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的範疇下，胡克爾的神學，可說是道成肉身的和聖禮式的，他認為聖禮使我們能有分於基督內，而基督則是在父神之內。
　　胡克爾在生的時候沒有多少影響力，但在十七世紀，聖公會的神學慢慢脫離了加爾文主義，他就成為聖公會最傑出的護教士；特別是1660年王權復興之後，聖公會的主教推許胡克爾的思想，最能代表聖公會的精義所在。透過窩特頓（Izaac Walton）為胡克爾寫的不盡不實的傳記，使他成了英國教會復興的重要人物，這與歷史的胡克爾是不吻合的。
　　胡克爾對後代聖公會的影響，當然是強大的，他使傳統的聖公會神學，走向合理的中庸，指導它對聖經與傳統（Scripture and Tradi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4,Name=Scripture and Tradition}）、信心與理性、恩典與自然、教會與國家之間保持和諧的關係，也幫助它成為羅馬天主教與復原教之間的橋樑，以及促進了社會和政治上的保守精神。
　　另參：安立甘主義（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 安立甘主義}）；

安立甘大公神學（Anglo-Cathol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8,Name=Anglo-Catholic Theology 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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